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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爱和
母爱缺一不可。对于离婚家庭而
言，探望权的行使，既是为了使父母
的角色在子女的记忆与情感中不至
缺失，也是为了给子女提供一个稳
定、健康的成长环境。近日，农安县
法院哈拉海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
抚养费和探望权纠纷，通过柔性调
解，保障亲子关系的和睦，呵护未成
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2024年9月，哈拉海人民法庭
审理了一起关于抚养费和探望权纠
纷的案件。未成年人小王由其母亲
李某代理将其父亲王某诉至法院，要
求离婚后每月抚养费增加至1600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某提出李某自

离婚后阻止其探望儿子小王，总是以
各种理由拒绝或推脱。李某则认为王
某有了新的家庭，对儿子小王感情淡
漠，二人争吵不断。

考虑到本案涉及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一判了之有可能激化双方矛
盾，给孩子的成长带来“阴影”。为
此，承办法官积极组织二人进行调
解，但双方情绪激动，剑拔弩张，于
是办案法官通过“背对背”调解，分
别对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一方
面耐心劝解李某：“虽然你们离婚
了，但孩子是无辜的，王某作为孩子
的父亲依法享有对孩子的探望权，
作为母亲，你应当予以协助配合才
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女法官同理

心强及情感细腻的特点，引导王某
要在精神和物质上多关心孩子的成
长，同时安抚王某情绪，劝导其与李
某理性沟通。

最终，在法官的多番努力下，双
方当事人逐渐平复心情，冷静下来

“面对面”进行交流。经过多次疏
导，王某表示以后一定会多多关心
孩子，在孩子成长道路上做一名合
格的父亲。李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
问题，同意配合王某探望孩子。最
终双方从最有利于孩子成长角度出
发，达成调解协议：王某每月支付抚
养费1600元，同时，李某保障王某
每月一次的探望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净化辖区消防安
全环境，10月8日，桦甸市消防
救援大队监督检查人员深入辖
区温馨养老院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大队监督员重点对温馨养
老院的消防安全出口、消防设
施及灭火器材是否完整好用等
情况进行检查。针对养老院实
际情况，就如何做消防安全工

作，大队监督员要求养老院负
责人，一是要树立消防安全意
识，加强消防安全防范责任感；
二是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作
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制度；三是要定期
进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将安
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严防
火灾事故的发生。 金禹廷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街道、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0月8日，桦甸市消防救
援大队走进桦甸市七彩童幼
儿园，开展消防知识进校园暨
志愿服务活动。在本次活动
中，大队宣传人员结合幼儿园
的实际情况，首先组织播放了
全国近年来发生的几起火灾
事故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片，让
教师和幼儿们直观了解火灾

的严重危害。通过此次消防
宣传进校园及志愿服务活动
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师
生及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提
高了大家灭火和逃生自救的
能力，同样让更多的人关注消
防，珍爱生命，为“119”消防宣
传月活动的有效开展注入了
新鲜的血液。 金禹廷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街道
开展第四季度消防安全培训

10月14日，桦甸市消防
救援大队深入辖区街道开展
消防安全培训指导，确保辖区
消防安全形势稳定。会上，大
队培训人员深入分析了当前
街道消防安全形势及消防工
作中存在的盲区和死角等问
题，重点围绕街道消防安全职
责、制度、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进行讲解，说明消防安全网格

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
了做好“十小场所”消防安全
的重要性。通过此次培训，全
面增强了基层工作人员、网格
员的监督检查能力，明确了自
身消防安全职责，有利于发挥
街道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作用和服务作用，为营造良好
的社会消防安全环境贡献了
一份力量。 金禹廷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委统战部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近日，桦甸市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桦甸市委统战部对全
市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开展消
防安全知识培训。培训中，大
队监督人员首先组织全体与
会人员观看了典型火灾案例
警示片，对单位和行业部门应
履行的职责、消防车通道管理、
建筑间的防火间距以及灭火
器的使用年限等基本概念进

行了详细讲解。最后，大队监
督人员就现场参会人员提出
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并就
做好宗教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工作提出建议：单位的责任人、
管理人一定要将消防安全工
作充分重视起来，确保人人会
报火警、会使用灭火器、会组织
人员疏散，全面提升单位对火
灾事故的处置能力。 金禹廷

桦甸市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养老机构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探望权”受阻 法官温情调解护亲情

食安无小事，食安则民安。为
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意
识和防范能力，打造更加健康、安全
的饮食环境，近日，长春新区人民法
院与长春新区人民检察院、长春新
区公安分局、长春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成联合普法团，来到辖区永
辉超市，共同开展了“食品安全进商
超”大型普法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超市工作人员介
绍了产品标签的识别、优质食材的

挑选技巧以及临期食品的处理程序
等内容，向大家普及食品安全常识。

新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向现
场的消费者发放了《食品安全法》宣
传单，对群众提出的食品安全类问
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并提醒消费者，
购买食品时应注意配料表、营养成
分、保质期和储存方式等，帮助广大
消费者树立正确的食品安全观。同
时，告知消费者，如发现有关食品安
全方面的问题，可及时向相关部门

反映情况，如自身受到损害，可通过
司法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食品安全是关乎每个人身体健
康的重大问题，不仅影响着我们日常
生活质量，更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今后的工作中，长春新
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关注食品安全问
题，联合相关执法单位定期排查隐患，
坚决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
为，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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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舌尖安全”护卫人间烟火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开展“食品安全进商超”宣传活动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莲花山法庭负责人胡雪莹走进二道
区春城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法治
宣讲活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法治
观念，加强学校法治宣传教育。

胡雪莹与校长袁泉进行充分交
流，就学生法治教育工作、平安校园
建设以及校方现实需求等方面交换

了意见和建议，切实担负起协助学
校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工作责
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

随后，胡雪莹向六年级同学作
“拒绝学生欺凌”专题讲座，讲座分
为“什么是学生欺凌、远离学生欺
凌、应对学生欺凌”三个部分，通过

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案例，引导同
学们要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提高分
辨是非的能力，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结束后，许多同学表示，通
过此次专题讲座，不仅树立了基本
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还对未来的
法律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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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走进春城学校

开展“开学第一课”法治宣讲活动


